


苏政复〔2013〕4号

省政府关于调整灌云县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调整灌云县部分乡镇行政区划的请示》（连政发〔2012〕141号）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撤销杨集镇、沂北乡，将原杨集镇和沂北乡所辖区域合并，设立新的杨集镇，镇政府驻原杨集镇镇东村。

二、同意撤销龙苴镇、穆圩乡，将原龙苴镇和穆圩乡所辖区域合并，设立新的龙苴镇，镇政府驻原龙苴镇龙苴居委会。

三、同意撤销同兴镇、伊芦乡，将原同兴镇和伊芦乡所辖区域合并，设立新的同兴镇，镇政府驻原同兴镇同兴居委会。

四、同意撤销下车乡、白蚬乡，将原下车乡和白蚬乡所辖区域合并，设立下车镇，镇政府驻原下车乡下车村。

五、同意撤销南岗乡、陡沟乡，将原南岗乡和陡沟乡所辖区域合并，设立新的南岗乡，乡政府驻原南岗乡南岗村。

行政区划调整后，杨集镇行政区域面积154.5平方公里，人口11.719万人，辖39个村委会、1个居委会；龙苴镇行政区域面积128.01平方公里，人口8.679万人，辖28个村委会、1个居委会；同兴镇行政区域面积128.71平方公里，人口7.8187万人，辖28个村委会、2个居委会；下车镇行政区域面积126.61平方公里，人口9.0654万人，辖31个村委会、1个居委会；南岗乡行政区域面积140.5平方公里，人口10.3939万人，辖33个村委会。

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望你市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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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办公厅、组织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教育厅、公安厅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国土资源厅、环保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委、水利厅、统计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测绘局、邮政管理局，省邮政公司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�
�













— 2 —

— 3 —

